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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3-3-024-006

某科技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

纠纷案

——说明书充分公开的认定

关键词 行政 专利相关行政案件 专利申请驳回复审 新颖性 说明书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系申请号为20172156****.2、名称为“一种可调温水环

热泵除湿空调器”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以下简称本申请）的申请人。

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查部门经审查认为，本申请不具备新颖性，驳回了

本申请。某科技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复审请求，并提交了修改后

的权利要求书。其中，权利要求1为“一种可调温水环热泵除湿空调器

，其特征包括压缩机(1)、室内换热器(21、22)、节流毛细管（31、32、

33)、水换热器(4)、电磁四通换向阀(5)、第一控制阀(6)、第二控制阀

(7)、电动三通调节阀(8)、进水连接管(9)和回水连接管(10)组成，其中

室内换热器包括第一换热器(21)和第二换热器(22)两个部分并联，节流

毛细管分为第一节流毛细管(31)、第二节流毛细管(32)和第三节流毛细

管(33)三段：第一换热器(21)和第二换热器(22)的一端分别与第一节流

毛细管(31)和第二节流毛细(32)管的一端相连，第一节流毛细(31)管与

第二节流毛细管(32)的另一端并联后连接于水换热器(4)的一端：第一换

热器的另一端串联电磁四通换向阀(5)的一个连接口，同时与第一控制阀

(6)的一端相并联，第二换热器(22)的另一端通过管路并联连接第一控制

阀(6)的另一端且和第二控制阀(7)的一端并联，第二控制阀(6)的另一端

通过管路分别接至水换热器(4)的第二端且和电磁四通阀(5)的另一个连

接口并联：电动三通调节阀接串联的水管管路至水换热器(4)，电动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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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阀控制流经水换热器的水环通道的流量：第一节流毛细管（31）与

第二节流毛细管(32)的另一端并联并且连接于第三节流毛细管(33)的一

端，第三节流毛细管的另一端再连接于水换热器(4)的一端：在独立除湿

工况下，室内第一换热器(21)作为蒸发段，第二换热器。(22)作为冷凝

段与水换热器并联工作，作为除湿空调器的冷凝器，此时，通过改变电

动三通调节阀来调节流经水换热器(4)的冷却水流量从而调节房间空气温

度；第一控制阀和第二控制阀合并为电动三通阀。”

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190208号复审请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

决定），认为本申请说明书及附图所记载的内容不能构成一个清楚完整

的技术方案，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说明书的记载无法确定本申请

如何通过调整电动三通阀来改变制冷蒸汽的流量，无法确定本申请在不

同工作模式下的具体实现方式，也无法确定在除湿模式下同处于室内的

第一、第二换热器如何起到除湿的效果，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

款的规定，决定维持驳回决定。

某科技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

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0年10月28日作出（2019）京73行初13464号

行政判决：驳回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某科技公司提起上诉，最高人

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3日作出（2021）最高法知行终583号行政判决：一

、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行初13464号行政判决；二、撤销

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第190208号复审请求审查决定；三、国家知识产

权局就申请号为20172156****.2、名称为“一种可调温水环热泵除湿空

调器”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重新作出决定。

裁判理由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应当清楚、完整地记载发明或者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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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技术方案，详细地描述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完整地公开对理解和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必不可少的技术内容，达

到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该发明的程度。说明书应完整描述

所要保护的技术方案，并不意味着说明书对于所述技术方案的文字描述

要面面俱到。对于说明书中未记载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常识能够知晓

的内容，不影响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技术方案的理解和实施，其缺失不足

以导致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满足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具体就本案分析如下：

其一，本申请说明书明确记载了实现除湿功能的方法“压缩机1出口

的高温高压的制冷剂气体流经电磁四通阀分别进入室外换热器4和室内换

热器的冷凝段22，经过冷凝后，高压液体分别通过节流毛细管33和32汇

合后，再经过节流毛细管31继续降压，进入室内换热器21进行蒸发，低

温低压的制冷剂蒸汽通过电磁四通阀5回到压缩机1，完成制冷循环。在

实现制冷循环的同时，室内潮湿空气在蒸发器21中降温除湿，在冷凝器

22中再热，从而实现除湿的功能。”可见，说明书对于上述循环过程明

确说明了在除湿模式下第一换热器作为蒸发器，第二换热器作为冷凝器

的运行模式和工作原理，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基于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在

不记载第一、第二换热器在室内的具体位置关系的情况下，结合空调领

域现有的循环方式，能够实现其所要解决的调温除湿的技术问题，进而

得到本申请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故说明书未记载第一、第二换热器

在室内的具体位置关系不足以导致本申请违反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

的规定。

其二，本申请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基于常识能够知晓，电动三通阀可

以控制流经水换热器的水量。当调节电动三通阀使流经水换热器的水量

减少时，水换热器的换热量会减少，更多的冷凝液将参与到室内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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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换热中，从而使房间空气温度进一步得到改善。相比流经水换热器的

水量增加时，换热量是少的，以达到通过电动三通阀来调节流经水换热

器的冷却水流量从而调节房间空气温度的效果。也就是说，所属领域技

术人员基于常识能够知晓调整电动三通阀可以改变制冷蒸汽的流量。

综上，被诉决定及一审判决关于本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

三款规定的理由均不能成立。

裁判要旨

说明书中未记载的内容系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公知常识能够知晓的

内容，且说明书未记载该内容不影响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和实施权利要

求所限定技术方案的，不宜以未记载该内容为由认定说明书公开不充分

。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6条第3款（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6条第3款）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行初13464号行政判决

（2020年10月28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583号行政判决（2021年

11月23日）


